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关于《三门峡市市容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24-2035年）（征求意见稿）》政策解读材料

为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整洁、优美、宜居的城市环境，结合我市实际，我局起草编制《三门峡市市容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24-2035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现就《规划》解读如下：
一、 规划目的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城市环境卫生事业发展的指导精神，积极回应三门峡“无废城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建设要求，同时深入贯彻国家和河南省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体部署，落实和深化《三门峡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切实强化三门峡市中心城区的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协调城市发展、环境保护与城区环卫建设之间的平衡，提升城市建设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城市公共环境卫生建设，推进垃圾分类制度的政策实施，全面提高三门峡市整体人居环境质量，为构建与“无废城市”目标和省际区域中心城市定位相匹配的现代化市容环境治理体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起草编制《三门峡市市容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24—2035 年）（征求意见稿）》。
二、 规划原则
（一）上下衔接，横向协调
（二）技术规范，配套完善
（三）集约布局，刚弹结合
（四）坚持创新，因地制宜
三、 规划对象
本次规划根据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 50337-2018 ）等相关规范以及三门峡市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规划对象为垃圾收集设施、垃圾转运设施、垃圾处理设施和其他环卫设施。
四、规划内容
结合三门峡实际管理需求，规划内容涉及以下几大体系：
1 、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体系规划；
2 、其他固体废物的收运处理体系规划（建筑垃圾、厨余垃圾、园林绿化垃圾、再生资源等）；
3 、其他环卫设施规划（环卫停车场、环卫工人休息场所及公共厕所）；
4 、保洁系统规划（道路、水域）；
5 、环境卫生管理体系规划（队伍建设、法治建设、智慧环卫、环境卫生应急系统等）。
五、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三门峡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包括湖滨城区、陕州城区、经济开发区、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及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总面积139.35 平方公里。部分设施选址研究范围为三门峡市市本级，即湖滨区和陕州区行政辖区范围，总面积为 1815.55 平方公里。
六、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4—2035 年。其中基期年为2023 年，近期至2027 年，远期至 2035 年。
七、解读机关及解读人
1.解读机关：三门峡市城管局环卫科
2.解读人：卢新峰
3.政策服务咨询电话：0398-293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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